
代表人:

統一編號:

電話:

地址:

廠商:

負責人:

統一編號:

連絡電話:

地址:

聯絡人:

合約封面第１頁，共 2 頁(合約內頁共33頁)

合約份數
合約共 5 份，其中合約正本 2 份，本校及廠商各執 1 份，並由雙方各依規定貼用印花稅票。副本 3

份，由本校及本校相關單位分別執用。副本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本合約內容若有未敘明或與本文件有矛盾時以本文件為優先適用)

完工/履約截止日 得標次日起120日(含例假日)

履約地點

(建築物、單位或地點)
依據規格文件辦理

付款方式 履約結束後，提供佐證資料及發票文件請款

保固期限(無者免填) 驗收合格日起一年，費用計入標價決標。

合約內容及包含之附件
合約請依據勾選順序裝訂

1.             合約封皮(第1~2頁)及合約條款(第1~33頁) 6.           數量及單價表/單價分析文件

2.             投標須知 7.           付款分期表

3.             規格需求/圖說及規範 8.           保證金支票或收據影本

4.             議價會議記錄 9.           共同供應契約相關文件

5.             靜宜大學 開標/議價/決標/流標/廢標/ 記錄表 10.         補助單位文件

11.          其他附件名稱:

(13)規範及規格文件(靜宜大學設備類採購案規格規範書_食營系-棚架式低溫控濕培養箱1臺)共3頁

開標/議價日期 中華民國115年5月20日

決標日期 中華民國115年5月20日

簽約日期 本校核准日(核准後通知) 

日期採計方式 日曆天

開工/履約起始日 本校核准日(核准後通知) 

收件案號 11410721

採購案號 1140589

公告案號 1140589

保證金(無者免填) 無

採購案承辦人 採購組陳明泰先生　　  分機：11365

請購單位

請購單位承辦人 賴沿佐老師(分機15319)

決標標的名稱 食營系-棚架式低溫控濕培養箱1台

合約價金總額(含稅) NT$0.00 新台幣零元整

靜宜大學 財物類 採購合約書
(適用補助款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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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

負責人:

統一編號:

電話:

地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合約封面第 2 頁，共 2 頁(合約內頁共33頁)

合約附則

連帶保證廠商用印

(若投標須知無要求者免用印)

投標廠商參與靜宜大學之標案，對於廠商之責任，包括刑事、民事與行政責任，已充分瞭解相關法令規定，並願確實遵

行。

本校之規定，廠商負責人或主管有義務對施工人員或員工宣告並要求遵守。

本投標須知及投標須知其他規定經參加投標廠商詳閱，應在本須知加蓋廠商公司章及負責人印章，裝入證件封內，並於得

標簽約時附於合約書後，視為合約之一部份。

合

約

其

他

規

定

本校之付款程序主要採匯款辦理，相關說明如下(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5)本校之規定，廠商負責人或主管有義務對施工人員或員工宣告並要求遵守。

(6)投標廠商出席議價會議時必須攜帶[公司章及負責人章、非負責人者必須另攜授權書。

(7)個人資料保護法之相關規定(靜宜大學公版)

   1.本校依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定進行監督。

   2.契約終止時，相關資料應繳回或銷毀並依據業務管理單位之規定填寫相關銷毀記錄表。

   3.得標廠商與該作業相關承辦人應簽署「保密切結書」，文件由請購單位及得標廠商共同簽署並存查。

   4.廠商對受託業務，若需進行複委託時，須經本校單位同意；複委託者應同受原合約或協議內容約束，並

     須簽署「保密切結書」。

   5.接觸個人資料之外部人員、委外人員在職及離、退職後，均不得洩漏所知悉之資訊，或為不當之使用。

靜宜大學採購組辦理本採購案，於採購過程中向參與之廠商負責人、聯絡人、出席代表等(以下稱當事人)取得(蒐集)個人

資料，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8條第1項之規定，向當事人告知事項如下：

(1)靜宜大學採購組為採購及契約目的取得(蒐集)當事人個人資料。個人資料蒐集目的屬契約、類似契約或其

   他法律關係事務(代號069)，或採購與供應關係(代號107)。所蒐集之個人資料屬識別類：包括辨識個人者

    (代號C001)，如姓名、職稱、聯絡電話、電子郵遞地址或其他可辨識資料本人者，或政府資料中之辨識

   者(代號C003)，如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等。

(2)當事人之個人資料將依相關法令所定及業務需要之保存期間內，於我國境內利用。利用對象包括靜宜大學

   、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及依法有監督、稽核、稽察、調查權限之機關。利用方式包括以自動化機器或其

   他非自動化之利用方式，例如依主管機關規定公告於政府電子採購網。

(3)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第3條規定，當事人就其個人資料得行使以下權利：(1)查詢或請求閱覽；(2)請求製給

   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更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理或利用；(5)請求刪除。

(4)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料。若當事人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料，將可能影響採購組進行必要

   之審核及處理作業、簽約、訂購、交貨、驗收作業之聯絡事宜，致耽延廠商得標、接受訂購或履約權益。

(1)一般採購之結帳日次月15日為付款日，結帳日為付款文件程序完成日。

(2)全年度之財物合約或勞務合約採分期付款者，最後一期履約經確認完成且無待解決事項者，款項為結帳日

   次月付款 (如合約結束日期為該月最後一日則結帳日為次月，付款日為結帳日次月15日付款)；其餘各期履

   約經確認完成者於約定(分期)之當月20日前請款並於次月15日付款)。

(1)投標廠商應由負責人或授權代理人（須攜帶出席代表授權書，負責人本人出席者可免）攜帶身分證及有關

   廠商資格證件與相關證明文件等（本校保留查驗正本之權利），作為必要時核對，未攜帶出席代表授權書

   及身分證明文件者，應即退出會場。

(2)請廠商於招標文件所定開標時間派員到指定之開標場所，廠商如未派員到場依通知期限辦理者或未攜帶合

   法使用之印章或授權書，即視同放棄參與開標或當次減價、比減價及其他有關之權益 (包括現場提出說明

   、減價、比減價格、協商、更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不另作通知。

      (依工程會96年11月19日工程企字第09600446460號函釋例辦理)。

   廠商未派員到場，或於主持人要求廠商（書面）說明、優先減價、比減價、第2次比減價、第3次比減價或

   其他必要情事，而廠商未能於主持人宣佈時間起，15分鐘內辦理完妥者，視同放棄說明、(比)減價等。

(3)本校視投標廠商家數多寡，保留更換開標場地之權力(開標時間不更動)。

(1)廠商應依投標須知及投標文件之規定辦理。

(2)本案如涉及勞工安全及公共安全時，廠商於進場施作前需檢附相關文件並經業管單位審核同意後始得進場

   施作。

(3)履約期間，廠商應遵守本校校園相關安全規範及相關管理辦法（如：校園車輛管理辦法、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凌防治辦法、校園場地管理辦法、靜宜大學往來廠商管理辦法及靜宜大學總務處員工行政倫理守

   則）。

(4)請遵守菸害防制法及校內禁菸規範，如有違反規定，致本校被訴遭索賠或受罰，應負擔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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